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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政发〔2019〕140号


区政府关于印发《浦口区消防公益救助
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府各委办局，区各直属单位：
现将《浦口区消防公益救助基金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
2019年9月10日


浦口区消防公益救助基金实施方案

为大力支持浦口消防救援队伍建设，不断激发广大消防员以更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到火灾扑救、应急救援、事故处置等各项任务之中，经区政府研究，决定设立“浦口区消防公益救助基金”（以下简称“基金”）。为切实发挥基金效能，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适用对象
驻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政府专职消防员、消防文员和消防特勤及其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
二、基金来源
1、财政划拨。区财政每年安排50万元。
2、社会捐助。接受政府、慈善组织、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的捐赠。
3、收益结转。基金本金储蓄、信托等合法稳健投资所产生的收益结转。
三、使用范围
1、抚恤慰问。对因公牺牲的消防员给予其家属抚恤慰问，对因疾病等原因死亡的消防员给其家属安抚慰问。
2、工伤慰问。对因公负伤住院、因公致残的消防员进行慰问。
3、一线慰问。每年“119”消防日以及重大应急救援救灾行动中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
4、困难慰问。每年集中慰问家庭困难的消防员。
5、医疗救助。对政府专职消防员、消防文员、消防特勤在训练、抢险救援、安全保卫等工作中因公受伤所需要的合规医疗费用个人自付部分给予救助。
6、生活救助。消防员家庭因自然灾害、突发情况造成生活困难的或消防员及其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个人自付费用巨大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给予适当救助。
7、定向救助。消防员因公牺牲、病故的，接受社会各界定向捐赠，所得善款用于定向救助指定的对象。
8、项目救助。对用于消防员开展学习、教育、训练、医疗、康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应急科普公益宣传等推进消防救援事业发展的公益项目提供支持。
9、其他救助。在救灾救援中致伤致残、见义勇为等为消防救援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专职、志愿、义务消防员、社会群众，以及其他符合救助条件确需救助的对象，根据实际情况一事一议，进行适当救助。
四、基金管理
1、公益救助基金在区红十字会账户（户名：南京市浦口区红十字会，账号：4301 0201 091 000 12955 ，开户行：工商银行浦口支行）中设立“专项基金”科目，由区红十字会实行专账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2、公益救助基金当年有结存的，移作下一年使用。
3、公益救助基金的使用原则上由区消防救援大队提出方案，区红十字会在征询区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后，负责审核审批。
4、公益救助基金的运行情况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监督，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五、其他
1、随着全区红十字公益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相关规定，对本实施方案适时作出调整。
2、本方案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
      201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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